
复旦大学研究生院 
复旦研字〔2012〕24 号 

关于修订复旦大学学位授予相关文件内容的通知 

 

各学院、系、所及附属医院、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现行的《复旦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及《复旦大学关于授予具有研

究生毕业同等学力人员硕士、博士学位工作细则》自 2006 年 1 月正式实施

以来，已有六年多时间，文件实施过程中，发现有不尽完善之处需要作修

订；此外，随着国家在研究生教育发展理念以及文件政策的调整，我校关

于学位授予的相关文件也需作相应调整。 

经研究生院征求各方意见，并经复旦大学第 78 次学位委员会会议讨论

后，现对上述两个文件的部分内容提出修订意见（详见附件一、附件二）。 

本通知内容自下发之日起生效，此前其他文件中的相关规定如与此通

知不一致处，以此通知为准。请各单位深入学习、领会文件精神，并遵照

执行。 

 

研究生院 

二零一二年九月三日 

 

 

附件一、关于《复旦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的修订意见 

附件二、关于《复旦大学关于授予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人员硕士、博士学位工作细 

则》的修订意见 



附件一、 

关于《复旦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的修订意见 

 

一、关于课程学习的要求 

第七条  课程学习要求： 

硕士学位申请人提出学位论文答辩申请时，必须已修满学校规定的学分数；所有课

程成绩合格，其中学位课程平均成绩达到 70 分(或等级 C、或绩点 2.0)以上（不含）；

补考及格的课程不超过 2 门，其中学位课程不超过 1门。 

修订为：硕士学位申请人提出学位论文答辩申请时，必须已修满学校规定的学分

数；所有课程成绩合格，其中学位课程平均绩点达到 2.0 以上（不含 2.0）；  

第十四条  关于博士课程学习的要求，作同样的修订。 

 

二、关于答辩通过的要求 

第十一条 学位论文答辩  

4、答辩委员会采取不记名投票方式，就是否通过论文答辩和是否同意授予硕士学

位进行表决，经全体成员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为通过。答辩决议经答辩委员会主席签字后，

报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修订为：经全体成员三分之二及以上同意方为通过。 

第十八条，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的要求，作同样的修订。 

 

三、关于学位委员会的表述 

第二十一条  学校成立学位评定委员会，由 9 人至 25 人组成，任期 2 至 3 年。校

学位评定委员会设主席 1人，副主席 1至 3人。 

修订为：学校成立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不少于 25 人，任期一般为 3 年。校学

位评定委员会设主席 1名，副主席 4名左右。 

 

四、关于超期申请学位的问题 

为了规范超期申请学位的受理程序，特制订《复旦大学关于受理超期申请学位的补

充规定》，具体如下： 



1. 允许特殊情况的超期（指超过《学位细则》中申请学位的最后年限）申请学位，但

不超过三年，并实行提前备案制度； 

2. 超期申请学位的备案程序如下： 

申请人应在申请学位最后期限前的 3～6 个月内，提出延期申请学位的报告，申请

报告应详细说明延期申请的理由，目前科研进展或论文投稿的情况以及预期的结果等。

申请报告经导师同意签字后，提交所在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的会议审核，并无记名投票，

投票结果超过全体委员的半数以上同意后方为通过，申请报告及表决结果报校学位评定

委员会办公室备案。 

3. 超期申请学位的审核程序如下： 

(1) 在规定的最长期限内，申请人可提出学位申请； 

(2) 申请人的导师应到所属学部的会议上充分说明申请人超期申请学位的理由，并就发

表论文的水平以及与预期结果的相符程度等情况作口头答辩； 

(3) 学部会议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审议并无记名投票表决，表决结果报校学位委员会审议； 

(4) 校学位委员会根据学部意见，无记名投票表决，投票结果达到规定的票数方为通过，

授予其相应学位。 

4. 超期申请学位的受理，仅适用于全日制研究生。 



附件二、 

关于《复旦大学关于授予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人员 

硕士、博士学位工作细则》的修订意见 

 

根据国务院学位办„2011‟57 号《关于进一步完善授予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

人员硕士学位有关规定的通知》精神，本着进一步贯彻终身教育理念，为我国建设学习

型社会和构建终身教育体系提供有力支撑，国家对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的规定作了两

个调整： 

一、已获得学士学位并在获得学士学位后工作三年以上，或虽无学士学位但已获

硕士或博士学位者，可按现行办法申请硕士学位。 

二、将“申请人自通过资格审查之日起，必须在四年内完成学位授予单位组织的

全部课程考试和国家组织的水平考试”的相关年限规定调整为“申请人自通过资格审查

之日起，通过学位授予单位组织的全部课程考试和国家组织的水平考试的年限，由学位

授予单位自行规定”。 

鉴于这一文件精神，对我校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的工作细则作相应调整： 

一是，对申请人关于前臵学位的基本条件作相应调整，表述与国家文件一致； 

二是，对完成课程学习的年限（课程有效期）由原来的四年改为六年；同时，完

成论文答辩工作的最长年限由原来的五年半改为七年半。 

同等学力申请博士学位，完成论文答辩工作的最长年限与申请硕士学位保持一致。 

此外，我校对于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要求“至少发表 3 篇学术论文（申请学位

期间），其中在《指导目录》Ｂ类期刊上至少发表 1 篇专业学术论文”，而全日制硕士研

究生的发表论文要求是“至少在《指导目录》Ｂ类期刊上发表（含录用）1 篇专业学术

论文”，考虑到同样是复旦大学硕士学位，其授予标准应该一致；同等学力申请博士学

位同理。因此，调整同等学力人员申请学位（含硕士、博士学位）的发表论文要求，与

全日制研究生申请学位时发表论文的要求保持一致。 

 


